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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授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可於會上表決贊成或反對決議案的股份總數為
2,491,300,472股。於此等2,491,300,472股股份中，並無股份賦予持有人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且
僅可於會上表決反對決議案之權利。

2. 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獲委任為股東特別大會監票員。

3. 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二日之股東通函中，概無人士表明擬表決反對任何
決議案。本公司董事會確認，(i)譚先生及其聯繫人士（於股東特別大會日期合共擁有已發
行股本約28.26%之權益）、(ii)莊先生及其聯繫人士（於股東特別大會日期合共擁有已發行
股本約6.04%之權益）已就上述決議案放棄表決。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譚文華先生（主席）、許祐淵先生、張麗明女士及
譚鑫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焦平海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永權先生、符霜葉
女士、林文博士及張椿先生。




